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２（２０２６）

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所购房产

离婚时价值分配的理论构成

———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为中心

张长绵

摘要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规范重心在于就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所购房产在离婚时

的价值分配提供相应考量因素。既有理论构成因割裂夫妻共同财产形成和父母出资行为之间的关

系，难以完满解释该条规范内容。以将父母出资行为推定为向双方附解除条件赠与的规则为理论构

成起点，当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即发生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剩余房产价值离婚分割的双

层法效果。基于简化诉讼的考量，《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对该双层法效果进行了变通处理，未

将父母作为诉讼当事人，但其所列举的因素仍须在双层法效果这一整体框架内进行妥当解释。

关键词　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　父母出资行为性质　双层法效果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一、《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

规范内容和问题意识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出资为夫妻购置房屋，而夫妻双方离婚的，就该出资价值的分配问

题，过往司法实践主要涉及出资父母请求夫妻返还出资和夫妻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这两种纠纷场

景，纠纷焦点则集中于父母出资行为性质的认定。在规范层面上，无论是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２００３〕１９号）（已废止）第２２条、

２０１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２０１１〕

１８号）（已废止）第７条还是２０２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一）》（法释〔２０２０〕２２号，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２９条，均旨在就父母出资行

为的性质确定推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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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２０２５〕

１号，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聚焦上述问题。在文义上，该条呈现出父母出资所购房

产的归属和房屋归属方对配偶的金钱补偿之两重法效果。但就实质而言，上述两项法效果并非相互

割裂，而是存在内在联系。房产归属判定之后，须结合本条所列相应要素确定房产归属方对非归属配

偶的补偿数额，从而以一方“得房”以及一方“得钱”的方式实现对房产价值的妥当分配。〔１〕因此，本

条规范的重心毋宁是为房产价值在夫妻间的分配提供诸多考量因素。

对于上述规范内容，解释论的工作须为此搭建妥当的理论构成，从而为本条所罗列因素寻找

正确的体系地位和正当性基础，而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由于既有理论构成难以圆满回答上

述问题（第二部分），因此须寻求新的理论构成。新的理论构成不能割裂父母出资行为和房产成为

夫妻共同财产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唯有准确界定伦理规范下父母出资行为的表示价值

（第三部分），方能为本条所蕴含的双层法效果奠定正当化基础，从而也能妥当解释本条所列举因

素的规范意义（第四部分）。本条的诉讼当事人仅涉及夫妻双方，而未出现出资父母，这也是本条

的理论构成需解释的问题（第五部分）。

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和既有理论构成

对于本条的理论阐释，现有文献中主要存在两种理论构成，其分别立足于父母出资行为的两种不

同定性。下文试图表明，既有理论对《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规范内容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一）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之理论构成

该种理论构成主张父母出资行为性质的推定规则是向己方子女单方之赠与。〔２〕据此，一方父母

全额出资情形下［《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第１款］，资金归属于子女一方。子女以该款项所购

房产，依据“财产不转化”原则，仍应属于该子女所有，不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此，《婚姻家

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第１款规定，夫妻离婚时，房产应归属于子女方。〔３〕这一理论构成产生的解释

难题是：既然该房产非夫妻共同财产因而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１０８７条第１款加以分割，那么本款规定的对非归属配偶的价值补偿就缺乏规范依据和理论说明。即

使认为本款规定的价值补偿在性质上类似于《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规定的离婚析产中对于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照顾，〔４〕疑惑仍在于补偿数额所涉考量因素与《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所

确定的“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之间未必存在关联。具言之，即使“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能被纳入上述原则的文义射程，但“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５〕、（尤其是夫妻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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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参见第四部分（一）。

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理想规则是“无论出资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部分还是全额、一方还是双方，都推

定为对自己子女的赠与，成为自己子女的个人财产”。参见汪洋：《婚姻关系中房产归属与份额的理论重构》，载

《中德私法研究》第２２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７８页；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

偿规则》，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６６—６７页。

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６７—６８页。

参见汪洋：《离婚时房产与股权的归属及分割———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征求意见稿）〉》，载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２４年第３期，第１５页。

论者从“信赖婚姻关系存续从而影响另行购房决策”的角度，论证该因素的合理性。即便如此，似乎也与

《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所确立的原则存在较大距离。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

与补偿规则》，第７４页。



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和“共同生活时间长短”〔６〕等因素却超越了该文义射程。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第２款实际上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双方

父母部分出资，二是双方父母全部出资。上述理论构成对这两种情形的解释力也存在诸多可推敲

之处。具体而言：

第一种情形下，基于向单方赠与的理论构成和“财产不转化”原理，在婚姻法维度，夫妻共同财

产出资部分所形成的房产价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母出资部分所形成的房产价值则属于夫妻个

人财产。〔７〕准以此言，离婚时，就夫妻个人财产部分，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７６条第２项

进行“价值补偿”〔８〕似无规范依据，因为《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７６条是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适

用前提；《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第２款“出资来源及比例”作为价值补偿的依据 〔９〕也难以在

理论上得以证成。夫妻共同财产所形成的房产价值须依《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进行价值分

割。〔１０〕但如同“一方父母全额出资”情形一样，如何将本条第２款的“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共同

生活时间长短”和（尤其是夫妻双方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与《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的文义

进行协调，也是难以克服的解释难题。

同样，在第二种情形下，双方父母全部出资时，基于向己方子女赠与的理论前提和“财产不转

化”原理，婚姻维度上仅形成夫妻个人所有财产。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７６条第２项和本

条第２款“出资来源及比例”进行“价值补偿”，在理论上也难以得到妥当说明。

综上而言，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之理论构成的核心症结在于将父母出资和房产归属进行“脱

钩”，〔１１〕从而割裂了父母出资行为和房产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的离婚分割，其主要规范依据是《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而这一款难以融贯地解释《婚姻

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所列举的评价要素。

（二）向夫妻双方赠与之理论构成

关于父母出资行为的推定规则，《婚姻家庭编解释（二）》起草者的立场是：若未明确约定向一

方为赠与的，则应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２９条第２款，认定为向夫妻双方之赠与。〔１２〕据

此，出资行为完成后，资金成为夫妻所有，以此购买的房产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６２条成为夫妻共同

共有。在夫妻离婚时，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须结合《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的规定合理分割，

此时须考量本条所列举的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

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１３〕

与上述“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之理论构成”不同，这一理论构成下，无论父母全部或部分出资，

房产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均承认出资归属和房产归属相互“脱钩”。由此

产生的解释论上的重大难题仍然是，在离婚分割房产这一共同财产时，为何须考虑“共同生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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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也承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是《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中“共同生活”要件所需重点考虑的因

素。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７４页。

同上注，第６８页。

同上注，第７８页。

同上注，第７８页。

同上注，第７２页。

同前注〔２〕，汪洋：《婚姻关系中房产归属与份额的理论重构》，第７０—７２页。

参见陈宜芳、王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适用中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解释（二）〉为视角》，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３１页。

同上注，第３１—３２页。



长短”、（尤其是夫妻双方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等因素？换言之，如何将上述因素纳入《民法

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所确定的原则之内？

综上所述，既有两种理论架构 〔１４〕均难以完美解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规范内容。

此外，上述两种理论构成均以“基于父母与自己子女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通过房产价值在夫妻

双方之间的分割，实现该条对出资父母权益保护的规范意旨。〔１５〕但有疑问的是，离婚情境下，倘

若父母与自己子女利益存在冲突，应如何实现对出资父母权益的保护？对此，上述两种理论构成

均未能给出明确指引。

面对上述解释论难题，妥当构造本条的理论构成尤显必要。父母出资为子女婚后购房，夫妻

离婚时的房产价值分配问题，在事实层面上肇因于父母的出资行为。因此，父母出资行为性质的

界定，应为本条理论构成的逻辑起点。

三、父母出资行为性质的证成和展开

（一）父母出资行为的规范解释

学说和实务上，关于父母出资行为性质推定规则的争论由来已久。〔１６〕该行为是有相对人的

法律行为，须依《民法典》第１４２条第１款确定其表示价值。父母出资行为发生于家庭领域，在解释

素材的权重上，应更偏重伦理规范。

１．父母出资行为和伦理习惯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偏重美德伦理。美德之人自有美德之举。在子女成家购房时，为使小家庭能

分享上一代的恩惠，慈爱父母自有慈爱之举。现代社会中，年轻夫妇刚步入社会，一般无力购房，父母

为子女出资购置房屋已成为展现父母慈爱之情的伦理习惯，〔１７〕蕴含着父母对于夫妻“好好生活”的期

盼和祝福。从夫妻角度看，接受父母资助，理应“好好生活”以尽孝敬之心。

２．父母出资行为表示价值的诸学说之证否

依据上述伦理习惯，父母出资行为不应解释为借贷。借贷之典型内容包括借贷人归还借款之义

务，而诚如最高人民法院所言：“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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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研究所采取的是“向夫妻双方赠与＋情势变更”这一理论构成。参见王丹：《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

购房问题研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评析》，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６—７、５４页。

对此，已有文献指出，《民法典》第５３３条的文义（“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和该条适用典型情

形（对价失衡）制约了我国法下情势变更原则在赠与情形的适用。参见夏静宜：《原因欠缺导致赠与财产返还的原

理和规则》，载《交大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７５—７６页。本文欲增加两点反对理由是：第一，离婚自由原则下，“离

婚”似难以构成《民法典》第５３３条所称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第二，“向夫妻双方赠

与＋情势变更”的理论构成同样须进一步解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所罗列各种因素的规范意义。

同前注〔１２〕，陈宜芳、王丹文，第３２页。

有关学说的总结，参见李洪祥、陈凤：《论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赠与性质》，载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

事法研究》（２０２３年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５３—１６２页；同前注〔２〕，汪洋：《婚姻关系中房产归属与份额的

理论重构》，第７４—７６页。

这一伦理习惯在许多裁判文书中均有体现。如有判决理由指出：“在中国，夫妻双方在婚前或婚后由父母

全部或部分资助夫妻购买婚房是较为常见的情况，也符合我国的人情观念。”亦有当事人声称：“在中国的结婚传统

中，父母出资为子女买房是在（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里的“符合我国的人情观念”“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所体现的正

是这一伦理习惯。分别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深南法民一初字第１８２号民事判决书；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４）宁０１民终１９２号民事判决书。



件，希望让子女生活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注：着重号为本文所加）。”〔１８〕同样，基于伦

理压力和伦理声誉，〔１９〕父母出资行为也不应解释为向己方子女的赠与。伦理规范所要求的是资

助家庭，而非资助自己的子女。

此外，父母出资行为也不应解释为附义务之赠与。在附义务赠与的框架下，“好好生活”伦理

义务上升为一项夫妻对父母的法律义务，未必契合社会普通民众之一般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若将

其升格为法律义务，夫妻须依约履行，这会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好好生活”义务是否履行，因

难以判定而不具有实操性；〔２０〕另一方面，法律义务的定性意味着父母得请求夫妻实际履行，该项

义务虽不适合强制履行，但出资父母或得请求夫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若采这一处理方案，

出资父母对于夫妻家庭生活干预过甚，难谓妥当。

３．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之证立

如前所述，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为慈爱之举，“夫妻好好生活”是报恩之举。在这一伦理习惯

下，父母出资行为的表示价值可有两种构造：

第一种构架是目的性给予（犱犪狋犻狅狅犫狉犲犿）。父母出资行为构成一项向夫妻双方的给付，给付目

的是“夫妻好好生活”。该给付目的具有持续性特点，故可部分实现。“夫妻好好生活”部分实现、

部分未实现时，夫妻须依据不当得利法返还部分出资价值。〔２１〕

第二种构架是向夫妻双方之赠与，解除条件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如后文所论，该解除条

件具有持续性和复合性的特点，可得部分成就；在部分成就的情形下，法效果是部分返还。从逻辑

构造上说，向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和目的性给付具有同构性。至于选择何种架构，取决于对如

下问题的考量：

其一，在附解除条件赠与之理论构成下，父母和夫妻如达成购房款出资约定，在实际出资之

前，父母须经行使任意撤销权（《民法典》第６５８条第１款）方能摆脱债之约束；而在目的性给予路径

下，出资购房约定对父母无债之约束。然而这一区分的实践意义甚微。即使在附解除条件赠与路

径下，只要父母拒绝出资，其表示价值就是行使任意撤销权，赠与合同因撤销而无效，父母无须承

担任何履行责任。

其二，在附解除条件赠与之构成下，出资购房约定可能会被认为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民法典》第６５８条第２款），从而不得任意撤销；在目的性给予构成下则不存在这一问题。然而，

“道德义务性质”属于边界模糊的概念，其规范意义无非是为妥当的价值观寻求法秩序上的“支

点”。倘若预设的价值观是即使父母和子女达成出资购房约定，父母也享有反悔的权利，那么即便

认为出资行为构成赠与，也不妨将之排除在“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之外，从而父母仍享有任意撤

销权。

其三，两种架构选择所涉及的真正问题在于：当满足《民法典》第６６３条第１款前两项情形时，

父母能否行使撤销权并主张出资返还。该问题的实质应是价值判断问题。附解除条件赠与和目

的性给予两种构成的优劣，应视何种构成更能灵活地解决个案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就此而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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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参见孙维飞：《家庭伦理、婚姻身份与法律》，载《中德私法研究》第２２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

９５—９６页。

同前注〔１６〕，李洪祥、陈凤文，第１６３页。

在彩礼返还问题上，已有观点指出：在目的性给付构成下，给付目的可部分实现，因而得部分返还。参

见姚明斌、刘亦婷：《彩礼返还请求权的规范构造》，载《南大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６—９页。



一，倘若个案的价值判断支持出资父母得撤销出资行为，则在目的性给予构成下，构建撤销权须费

周折；而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构成下，自有法定撤销权之适用。相反，倘若个案价值判断倾向于不

得撤销出资行为，〔２２〕采目的性给予构成自无问题；而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构成下，则只要承认法

定撤销权之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２３〕就可通过意思表示解释而将法定撤销权排除。概言之，附解

除条件赠与因其合同的规范品格而具有广泛、灵活的意思表示解释空间，故而更适合在司法实践

中灵活处理个案的价值判断问题。第二，我国司法实践也是多采取赠与的法律构造，〔２４〕因此采纳

“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的架构更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将父母的出资行为推定为“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从《婚姻

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文义看，该条遵循了《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２９条第２款的思路，选择了

向夫妻双方赠与的构成，〔２５〕值得肯定。此外，起草者也特别强调“该赠与是以子女的婚姻稳定存

续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应特别考虑该法律行为作出的意思表示基础”〔２６〕。但稍显遗憾的是，起草

者并未明确指出，这一向夫妻双方的赠与行为附有解除条件，且该解除条件可以部分成就。

（二）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之理论构成的展开

父母出资行为附有“夫妻未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不会违反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由于父

母和夫妻处于同一伦理共同体，父母出资行为的社会意义———向小家庭附解除条件的资助———为

双方所共享，构成默会知识，〔２７〕因此夫妻受领出资行为时，应知晓该出资行为附有“夫妻未能好好

生活”这一解除条件。

“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可部分成就。诚如后文所述，“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

除条件的构成是“离婚＋Ｘ（共同生活和孕育共同子女情况、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离婚过错和其他因

素）”。换言之，“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伦理条件并非由单一事实构成的单一条件，而是由多个

条件组合而成的复合条件。由此，该解除条件也就具有了持续性特点，可部分成就。当“夫妻未能

好好生活”时，父母自可请求返还部分给付。解释论上，不妨将《民法典》第１５８条“自条件成就时

失效”扩张解释为包含“自条件部分成就时部分失效”这一情形。据此，当“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

一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父母得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第１句请求返还部分出资价值。

这一构造可能受到的诘问是，传统学说中并无条件部分成就这一理论构成。〔２８〕对此，本文的

回应是，条件是法律行为之附款，其效力正当性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通常情形下，条件所控制

的是法律行为之全部效力；但若当事人将条件设置为控制法律行为部分效力，法秩序应无管制之

必要。比如，当事人固然可将持续性给付设定为一项债务，在该债务瑕疵履行或短缺履行时，债权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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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比如，父母早年遗弃子女，出于补偿心理而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其后，子女因生活琐事而严重侵害父

母合法权益的，价值观或更倾向认为子女无须返还出资价值。

同前注〔１９〕，孙维飞文，第９８页。

采这一路径的原因或许也与国民心理相关。毕竟，相较于“目的性给予”这一外来专业术语，“赠与”这一

源于日常生活的术语更适合表达父母的慈爱之情。

同前注〔１２〕，陈宜芳、王丹文，第３１页。

同前注〔１２〕，陈宜芳、王丹文，第３１页。

现实生活中，父母和夫妻之间其实不乏“好好生活”之约定，比如在一起案件中，父母和夫妻双方约定“子

女不好好过日子婚姻关系发生改变或者不赡养父母事情发生，子女需归还父母这笔购房款”。参见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３）京０１民终１２３２６号民事判决书。

有观点认为，彩礼给付行为在性质上仍宜认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实现部分

返还之法效果。参见龙俊：《彩礼返还的理论基础与请求权构造》，载《学习与实践》２０２４年第１０期，第６６—７２页。

在本文看来，这一构造的实质便是解除条件的部分成就。



人可减少对待给付。但是，若当事人不愿或者不宜将持续性给付设定为债务，当事人亦可将之转

化为一项解除条件，在该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自应产生对待给付减少之效果。“夫妻好好生活”

即是不宜设定为义务的持续性给付，但当事人可将之设定为一项具有持续性的解除条件，即“夫妻

未能好好生活”。

父母向夫妻赠与出资的法效果是该出资价值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理论上，向数人赠与可构成

等额共同赠与，其法效果是数人以同等份额获得赠与标的。〔２９〕但是，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的

表示价值旨在资助家庭，合适的法效果配置应是出资价值成为夫妻共同财产。〔３０〕形象地说，父母

出资行为是向夫妻共同财产“注入”资金，因而在离婚时，须以离婚析产之规定解决返还后剩余财

产的“流出”问题。

需指出的是，上述法效果并非基于法秩序的强制规定，〔３１〕而是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意

味着《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２９条第２款后半句应被视作一项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即父母为子

女婚后出资购房的，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出资父母的意思表示内容是向夫妻共

同财产“注入”资金。据此，若父母意图为等额共同赠与，则必须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在采取约定

财产制情形，若无相反约定，父母的出资也应被视作构成夫妻共同财产。

父母赠与的标的也须澄清。赠与标的可以是出资资金或房产（部分）价值。依据通常的规范

逻辑，赠与标的之不同会对部分返还的效果产生影响。若赠与标的是出资资金，则部分返还之基

准是出资资金，购房和离婚分割期间，房产价格波动所带来利弊后果均归属于夫妻；若赠与标的是

房产份额，则部分返还的基准是房产价值，房产价格波动所带来利弊（部分）后果归属于出资父母。

故区分赠与标的对房产价格波动的利弊承担有较大影响，这种利弊承担体现的是利益风险一体承

担的经济理性。

然而，父母出资行为毕竟属于家庭生活之领域而非“投资”行为，〔３２〕不应体现上述经济理性；

其伦理意义毋宁是资助“小家庭”，表达父母慈爱之情。故在本文看来，价值观上宜认为，房产贬值

风险应归属于出资父母，而房产升值利益则应归属于夫妻。这一价值观在教义学可以通过意思表

示解释加以实现，即父母出资行为中蕴含的表示价值中一般应体现上述价值观，除非当事人另有

约定。就此而言，司法实务和学说中将赠与标的严格限定为房产价值类型的观点 〔３３〕实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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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比较法上，我国《澳门民法典》第９３８条第１款规定：“向数人共同作出之赠与，视为以同等份额而为之，

受赠人间无增添权，但赠与人另有意思表示者除外。”

两者区分的实质意义主要体现在离婚场景。在前者，夫妻取得财产均为个人财产。在“未能好好生活”

这一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父母可以分别向夫妻主张部分返还出资价值，夫妻各自返还之后的剩余价值均为夫妻

个人财产，无须进行离婚分割；而在后者，出资价值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在“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部分成就

时，夫妻共同向父母部分返还出资价值后，剩余价值须进行离婚析产。

认为夫妻对资金的“共有权皆源于‘婚后所得共同制’的适用而非直接来自赠与的意思表示”的观点，

参见许莉、金钰婧：《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纠纷的解决路径探析》，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４年第３期，第

３６页。

参见凌斌：《中国式房产：信贷模式和司法原则———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７、１０条谈起》，载夏吟兰、

龙翼飞主编：《家事法研究》（２０１１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５页。

司法实务和学说将赠与标的为房产价值的情形严格限定在如下案型：父母以自己名义全款购得房屋

后，随后过户到夫妻一方或双方名下。参见奚晓明主编：《民事审判前沿》（第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２３７页；于程远：《论离婚时父母出资购房的利益归属———基于出资归属与产权归属分离的视角》，载《暨南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９期，第３０页；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

第７１页。



换言之，在婚姻法领域内，只要遵循上述价值观，父母赠与客体的不同不会影响最终的价值分配。

本文也是在不区分赠与客体类型的前提下描述出资价值。

（三）父母真意保护的实现路径

主张将父母出资行为推定为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的观点的核心理由之一是，这种推定符合出

资父母之真意，〔３４〕“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父母为子女购买房屋出资的目的往往是为

子女结婚，出资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３５〕。

在本文看来，就事实层面而论，伦理压力和伦理声誉下所从事的利他行为，其内心真意往往是

模糊的。比如在“送份子钱”这一常见的伦理行为中，“送钱之人”即使“内心”极其不愿意“送份子

钱”，但为了遵循特定伦理（礼仪）规范，仍然作出了“送份子钱”之行为，内心中的“愿意”和“不愿

意”未必泾渭分明。父母在伦理压力和对伦理声誉的渴求下实施出资购房行为，也难以认为出资

父母的真意即是向自己子女进行赠与。

退一步而言，即使确有证据足以认定父母真意是“不愿赠与”或“夫妻未能好好生活须全部返

还出资”，该意思也构成真意保留，其并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３６〕这意味着，推定向夫妻双方赠

与的解释规则并未堵死出资父母实现真意的路径。倘若出资父母愿意承受忽视或挑战伦理规范

所带来的压力，则其完全可通过向子女配偶表示其真意，排除上述推定规则之适用。

四、双层法效果及其考量因素

（一）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赠与之理论构成下的双层法效果

如上所述，父母出资行为通常应被解释为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解除条件部分成

就时，得发生双层法效果：① 出资父母得请求夫妻返还部分出资价值；② 房产价值扣除须向出资

父母返还的出资价值之后的剩余价值，构成夫妻共同财产，须依据《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等规

范对其进行价值分割。

下文结合《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规范内容，对该双层法效果做一初步阐释：

首先，依据通常规范逻辑，当赠与标的是房产（部分）价值时，上述双层法效果的最终形态是：

出资父母、夫、妻三者之间对房产价值进行分配；当赠与标的是出资资金时，法效果的最终形态是

夫妻须向出资父母返还部分出资资金；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离婚析产。《婚姻家庭编解释

（二）》第８条对此作出了修正，即无论赠与标的是房产（部分）价值抑或出资资金，法效果形态均体

现为房产价值的分割，这一修正的实质理由在于，即使赠与标的是资金，出资父母出资价值返还请

求权仍可通过房产价值的分割得以实现。

其次，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在离婚诉讼中有必要一并解决“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

和“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房产价值的离婚析产”两项法律问题，二者均可体现在对于房产价值

的分配之中。至于如何处理出资父母和其子女的内部关系则是本条的未决问题。

最后，思维程序不妨通过如下假设案例加以呈现：男方父母全额出资１０００万元购得房产，

２年后离婚，房产现值为８００万元。第一步须确定出资父母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出资价值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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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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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６６页。

同前注〔１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书，第２８３—２８８页。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１１６条。中国法上的处理方案，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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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由于父母应承担房产价值下跌的风险，因此返还的基准是８００万元。第二步确定出资

父母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出资价值的比例。在考量本条相关因素后，假设确定的比例为１０％，即

８０万元。第三步须确定剩余房产价值在夫妻间的分配比例。具体言之，在扣除父母出资价值的返

还部分后，剩余的房产价值为７２０［＝８００（１－１０％）］万元。这７２０万元价值构成夫妻共同财产，

须依据《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考量相关因素后确定分配比例。假设男方和女方的分配比例为

４０％∶６０％，则男方应获得的房产价值为２８８（＝７２０４０％）万元，女方应获得的房产价值为

４３２（＝７２０６０％）万元。经上述三步后，男、女双方在该房产价值分配上的最终结果如下：（１）男

方可得的财产价值包括两部分：其父母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的８０万元＋男方离婚析产所得

２８８万元，总计３６８万元；（２）女方可得的财产价值为离婚析产所得，计４３２万元。第四步，在考量

相关因素后确定房产归属，并决定补偿方向。具体言之，若房产判给男方，则男方须补偿女方

４３２万元；反之，若房产判给女方，则女方须补偿给男方３６８万元。无论采取何种补偿方式，均蕴含

非子女方配偶向出资父母部分返还的法效果。

上述四项步骤中，关于第四步决定房产归属的考量因素，本条新增一项裁判标准，即出资来

源和比例。从第１款的“可以判决”、第２款“……为基础”等文义看，出资比例和来源仅是其中

一项标准，判定房产归属仍须结合《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７６条第１项规定的竞价规则所体

现的物尽其用和《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所确定的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一方权益这两项

原则加以综合考量。〔３７〕《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重大规范意义在于为上述第二步（父母

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出资价值的比例）和第三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剩余房产价值在夫妻间的

分配比例）提供了若干考量因素。因此，教义学上的重要工作是厘清该条所列举因素的体系定位

和规范意义。

（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诸因素的规范意义

如前所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列举的“出资来源和比例”（含第１款中的“全额出

资”）这一因素的规范意义在于，其构成确定房产归属的一项但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但从第１款

中的“并”字、第２款中“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因素……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

一方予以合理补偿”来看，“出资来源和比例”的规范意义似乎也指向补偿数额。不过，即便“出资

来源和比例”与补偿数额有所关联，其规范意义也仅在于确定出资父母赠与的份额，以进一步核定

出资价值部分返还的基准。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列举的其他因素，均应在上述双层法

效果的框架内加以解释。

１．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

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源于“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部分成就。作为该

解除条件的逆向表达的“夫妻好好生活”之意义，也须结合伦理习惯加以解释。

（１）“离婚”是构成“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必备要素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聚焦于离婚纠纷。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析产须以离婚为前提，

自不待言；但父母出资价值部分的返还请求权是否须以夫妻离婚为必要条件？在本文看来答案是

肯定的。〔３８〕父母为婚后子女出资购房，期盼的是子女能“好好生活”。父母这一期许，当然不应

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当面对困境时，期许“夫妻打架不记仇”，双方能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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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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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共渡难关。因此，婚姻未走到尽头之际，“好好生活”的期许是夫妻能“和好如初”。即使夫妻

不和，只要双方未离婚，“好好生活”的可能性就仍存在，“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也就未能

成就。〔３９〕易言之，“离婚”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复合条件的必备要素，是开启其他要素评

价的“阀门”。

（２）共同生活

“夫妻好好生活”无疑包括共同生活。当夫妻离婚已成事实，父母出资价值的返还比例亦系于

“夫妻共同生活”的质与量。

就共同生活质量而言，这必然是一个模糊的标准。诸如夫妻是否努力经营生活、夫妻是否孝

顺父母、共同住所、性生活、共同承担家务及负担生活费用、共同赡养老人及抚育子女、精神上相互

慰藉等婚姻生活的实质内容，〔４０〕均应是考量因素。

“量”的层面主要是指共同生活期限。父母出资购房行为的解除条件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

共同生活持续多长时间“夫妻好好生活”事实上才能终局确定，解除条件才能终局不成就，须结合

出资额、当地习俗等加以确定。在考量夫妻共同生活期限时，不能简单计算时间长短，而是须综合

考虑双方是否实际共同居住、未实际共同居住的原因等因素。

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婚后短期内即分居、离婚的情形。以往裁判思路主要有如下两种：一是

支持父母借贷的诉讼请求。比如一起案件中，女方在婚后八个月即主动分居至今，并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法院以此认定父母出资构成借贷。〔４１〕二是在离婚析产中考量婚姻存续期间这一事实。

具体的推理过程是：婚姻存续期间过短，夫妻对房产的贡献较小；而父母的出资主要被视为其子女

的出资，因此在房产价值分割时，出资较多父母方的子女可以多分。〔４２〕在《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第８条出台后，短期内离婚的，不妨认为“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已大部分成就，出资父母可

向夫妻双方请求返还大部分的出资价值，因此固定在房产价值中的“夫妻共同财产”数额较少，子

女配偶分得的份额自然较少。

在共同生活期限层面，尚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果父母出资购房行为发生在结婚后数年，那么

在夫妻双方离婚时，“共同生活时间”的起算时点是结婚之时还是出资之时？本文倾向于前者，理

由是在伦理习惯下，父母出资购房是对小家庭之资助，而小家庭的成立时间应为结婚之时。

（３）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当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功能仍是繁衍、教育后代，“好好生活”的期许中自应包含“抱孙”的期待。

因此，若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且已经孕育共同子女则彩礼不予返还这一价值观，〔４３〕在父母为子女婚

后出资购房的案型中也应得到维持。由此，父母不得请求返还出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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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案件中，儿媳拒绝与儿子同房，不尽夫妻义务，以至于二人至今没有生育子女；并且儿媳有长期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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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尚未成就，故不得撤销赠与。这一裁判结论值得赞同。在本文的构造下，裁判理由应是，由于离婚是构成父母

出资价值返还解除条件的必要因素，在夫妻未离婚情形下，解除条件未成就，故父母不得请求返还出资价值。参见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豫１４民申７６号民事裁定书。

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７３页。

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苏０４民终４２６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１５７６号民事判决书；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

法院（２０１６）晋０１０７民初１２４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宜芳、吴景丽、王丹：《〈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

《人民司法》２０２４年第１０期，第２５页。



有问题的是，夫妻双方虽未共同孕育子女，但存在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夭折等情形，是否为

本条的“孕育共同子女情况”所涵盖？进而言之，是否应将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夭折等情形排除

在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之外，而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考量因素（《民法典》

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４４〕

本文以为，孕育共同子女情况，包括“已生育子女”与“未生育子女但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

夭折”两种情形，在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两项法效果上均应予以

考虑，理由在于：一方面，“未生育子女但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夭折”情形下，父母渴望“香火延

续”的期待虽未实现，但夫妻为此付出过努力，此种努力应在返还比例确定中得以彰显。另一方

面，女方因妊娠、分娩和抚育子女承受了更多生理风险、心理压力和身心付出，因怀孕、流产对于

女方身体健康、社会评价以及再婚可能性均造成消极影响，故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应照顾女方

权益。〔４５〕

（４）对家庭的贡献大小

相较于《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７条，《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增加了“对

家庭的贡献大小”这一考量因素，其目的应在于“鼓励其（即夫妻，作者注）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并

协助另一方更好地赡养父母，实际上蕴含着对婚姻家庭的保护”〔４６〕。倘若《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

１款的“财产的具体情况”强调的是对“房产”的具体贡献，而“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一因素在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这一法效果层面难以体现，那么该因素就应当体现在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这一

法效果层面，其正当性基础是，出资父母对于“夫妻好好生活”的期待，显然包含着“对家庭贡献”这

一内容。

（５）离婚过错

有观点认为，“离婚过错”的评价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框架内加以考量。〔４７〕在“夫妻双方

均有离婚过错”情形下，上述观点和《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所规定“照顾无过错方”的文义存在

冲突。

本文倾向于将“离婚过错”作为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但须作特别调整。

具言之，“离婚过错”作为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其通常的规范逻辑是：夫妻实

施过错行为而导致感情彻底破裂的，意味着夫妻并“未能好好生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

“离婚过错”程度越高，则解除条件“成就度”越高，因而夫妻须向出资父母返还的比例也就越高。

但是，出资父母和其子女通常是“利益共同体”，这一方案会导致利益失衡。假设在甲、乙结婚时，

甲方父母出资购房，后甲、乙因甲方存在过错而离婚，乙方无过错。依据上述构造，在不考虑其他

因素的前提下，甲方过错越大，其父母得请求返还的比例越高，这显然有悖于法感情。为此，合适

的路径是对子女和子女配偶的离婚过错分别进行独立的评价。举例而言：甲、乙结婚时，甲父母出

资购房，后甲、乙离婚，双方均有过错。甲父母请求乙返还出资价值时，考量乙的离婚过错，乙离婚

过错越大，甲父母得请求的返还比例越高；甲父母请求甲返还出资价值时，则考量甲之离婚过错，

甲的过错越大，则甲父母得请求的返还比例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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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７３页。

参见汪洋：《彩礼范围与返还事由的体系再造———最高人民法院〈彩礼纠纷规定〉释评》，载《妇女研究论

丛》２０２４年第２期，第３８—４３页。

同前注〔１２〕，陈宜芳、王丹文，第３０页。

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７２—７３页。



（６）其他因素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中的“等”字表明上述因素的列举并非封闭，其他因素应交由司

法实践予以发现和总结。下文提出的两个因素，意图并不在于给出结论，毋宁是为讨论相关问题

提供些许线索：

① 出资父母严重干扰夫妻生活

现实生活中，出资父母在生育问题、生活方式等方面常与儿媳或女婿发生矛盾，常通过多种方

式干扰婚姻生活，最终导致夫妻离婚。出资父母的期许是“夫妻好好生活”，若父母干扰婚姻生活

的严重程度足以构成“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民法典》第１５９条后半句情

形），应拟制为解除条件不成就，父母不能请求出资价值的返还；〔４８〕若其严重程度不足以导致解除

条件不成就的拟制，则可能的处理方案是侵权责任。但从简化诉讼的角度看，不妨将之纳入确定

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当然，严重程度如何应是个案判断问题。

② 父母的赡养期待

现实生活中，父母为子女结婚购置房屋可能预支未来养老费用，甚至向亲朋好友举债，出资很

大程度上蕴含了对子女未来履行赡养义务的期待。夫妻离婚时，原配偶不再负有赡养义务（《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１４条）。此时，保护父母的出资利益尤为急迫。司法裁判例呈

现两种路径：一是将出资认定为借贷；〔４９〕二是如果父母以自有住房的出售款项作为出资为子女婚

后购房，且其后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则司法裁判倾向于认定房产属于家庭共有，夫妻和出资父母

按出资比例按份共有。〔５０〕第一种路径不符合父母出资行为的规范意义，且返还的是全部出资价

值，这在婚姻存续时间足够长时，对非子女配偶难谓公平。第二种路径的内在逻辑是：从父母和夫

妻“共同居住”这一事实中可以解释出父母出资行为并非赠与，而是与夫妻共同出资购房，因此法

效果是按份共有。这一方案逻辑自洽，但不能用以解决未“共同居住”的案型。

在本文看来，可将父母的赡养期待作为确定部分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在教义学上可以认为：

当父母预支未来养老费用为子女婚后购房时，“好好生活”的期待中应当蕴含着对夫妻双方的赡养期

待。当夫妻离婚时，对非子女配偶的赡养期待落空，这意味着“未能好好生活”的解除条件部分成就，

故可作为确定返还比例的因素。出资父母的给付虽在出资时已经完成，具有一时性特征，但由于家庭

生活是持续的，仍不妨将父母的出资视为持续性的给付。〔５１〕由此，父母赡养期待也非固定于“出资完

成”时刻。即使出资购房时父母财产颇丰而无赡养期待，但若夫妻双方离婚时出资父母的生活陷入困

顿，则不妨认为此时的赡养期待也可作为确定部分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

概言之，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产生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部分成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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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在一个案例中，上诉人即主张：“被上诉人的父亲对上诉人进行殴打、实施家暴，被上诉人母亲为了婚生

子郑某１更改姓氏问题，长期在家庭生活中对上诉人进行精神上胁迫，郑某的父母实际上对陈某、郑某双方离婚负

有重大责任。换言之，即便认定出资赠予附有条件，郑某父母迫使陈某与郑某离婚，其行为实际上应当认定为不恰

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据此，也应该认定该条件不成立。”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闽０１民终５７０２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沪０１民终７４３３号二审民事判决书。持此种立场的学说，同前注

〔２〕，汪洋：《婚姻关系中房产归属与份额的理论重构》，第７７页。

参见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粤１６民终５２１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桂１０２３民初１８６２号民事判决书；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４）青０２０２民初２９０号民事判决书等。

但也有判决认为，父母出资构成向夫妻双方的赠与，出资父母并不享有份额所有权，参见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云２６民终４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同前注〔１９〕，孙维飞文，第９９页。



就。“好好生活”体现为“质”和“量”两个层次。夫妻生活是一个持续过程，不能为一时一地之判

断。法律须就启动夫妻生活质量评价设定清晰的边界，而“离婚”堪担此任，其应成为开启评价“好

好生活”的闸门。因此，“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规范构成应是：离婚＋Ｘ（共同生活

和孕育共同子女情况、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离婚过错和其他因素）。

２．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考量因素

上文已指出，《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所确定的原则应考量“孕育共同子女情况”之因素，其

也得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考量因素。《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还列举了“离婚时房屋市

场价格”这项因素，其规范意义有待探明。

在本文看来，这项因素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这一法效果的考量因素。〔５２〕具言之，夫妻

共同财产的分割涉及房产归属，而房产归属判定的实益在于房产价值未来波动所带来的利益或不

利益由谁承担。“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的规范意义是，在房产归属判定之后，根据房产价格未来

变化的预期，在原有补偿数额上作进一步调整。举例而言，考量《民法典》第１０８７条第１款以及《婚

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所列举的诸多因素后，假设夫、妻之间就扣除应予返还父母出资价值后

所得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是３∶７；又假设房屋归属于丈夫，若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看涨，则应调整

上述３∶７的分配比例，妻所占比例须增高；若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看跌，则妻所占比例须降低。

这一规则背后的正当性基础并非购房决策者一体享受利益或承受损失的经济理性，〔５３〕而是“一日

夫妻百日恩”的伦理意涵。

五、《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诉讼当事人

（一）《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诉讼当事人和诉讼效率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旨在通过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剩余财产价值的离

婚分割，实现房产价值的分配。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纠纷的当事人为出资父母和夫妻，剩余财

产价值的离婚分割纠纷的当事人是夫和妻。但《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中所涉及的诉讼当

事人仅限于夫妻双方，并未出现出资父母。

这一当事人构成固然是基于“离婚诉讼当事人原则上为夫妻双方”的考量，但在本文看来，其

正当性还在于简化诉讼、提高诉讼效率。〔５４〕详言之，通常情形，由于存在两个实体法律关系，故须

提起两个诉讼：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诉讼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诉讼，且前一诉讼的终局解决构

成后一诉讼的前提。这一构造下，诉讼效率较低。而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在离婚

诉讼中，出资父母之子女将“出资父母之返还利益”计算为“自己的利益”，参与房产价值之分配。

基于出资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离婚诉讼中计算在子女名下的“父母之返还利益”的最终

分配，通常得以在家庭内部解决，而不至于发生法律诉讼。在《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构

造中，通常仅有一个诉讼，诉讼效率较高。这一架构可被称为“第三人利益清算”。

（二）出资父母和己方子女存在利益冲突时的教义学构造

在现行司法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的诉讼当事人构成具有实践合

·５１１·

张长绵 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所购房产离婚时价值分配的理论构成

〔５２〕

〔５３〕

〔５４〕

不同观点，同前注〔２〕，汪洋：《论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第７４页。

有观点认为，应由购房决策者承担房屋价格波动风险。为此，首付款支付情况、出资比例均是确定购房

决策者时需要考量的因素。同前注〔２〕汪洋：《婚姻关系中房产归属与份额的理论重构》，第８９—９０页。

同前注〔１４〕，王丹文，第４７页。



理性。但是，在出资父母和己方子女存在利益冲突时，上述当事人构成可能会引发诸多问题。比

如：① 子女在离婚诉讼中选择“净身出户”，从而处分了出资父母的返还利益，此时出资父母能否

向子女原配偶请求返还部分出资价值？②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但未处理父母出资购得的房产，出

资父母能否请求夫妻（主要是子女原配偶）部分返还出资价值？③ 房产价值在夫妻间分配后，子女

能否拒绝向出资父母返还部分出资价值？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并未给出直接的答案。按照本文的理论构成，

原则上父母享有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这构成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进一步妥善解决上述问

题的教义学构造仍须求诸父母出资行为的意思表示解释。对于前两个问题，宜认为出资时，父母

对子女存在单方授权行为。据此，就问题①，原则上应认为出资父母之子女享有处分权，故处分行

为有效，出资父母不得请求子女配偶部分返还出资价值。若确有证据表明出资父母已事先撤回授

权行为的，不妨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加以解决，只是在“合理的价格”要件上须从宽把握。就问

题②，由于授权行为并不排除授权人的相关权限，夫妻离婚后，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已经产生

的，应允许出资父母请求夫妻返还部分出资价值。就问题③，尚需结合个案解释出资时父母是否

有将返还价值归属于子女的意思，尤其须考量父母是否尚有其他未婚子女等情形。

最后需指出的是，对于上述问题，如何设置意思表示的疑义解释规则，以妥善反映家庭法领域

的特有伦理，是未来司法实践和学说理论的重要课题。

六、结　　语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出资为夫妻购置的房产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其正当性基础并非法律强

制，而是基于父母出资行为所体现的意思自治。在既有理论构成中，无论是单方赠与还是双方赠

与，均将父母出资和房屋归属“脱钩”，其实质均是割裂父母出资行为和夫妻共同财产形成的内在

联系，将离婚时的房产价值分割仅嫁接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从而难以解释《婚姻家庭编解释

（二）》第８条所列举的“共同生活时间”、（尤其是夫妻双方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这两项因素；

在父母和己方子女利益存在冲突时，也不能为妥善解决这一冲突指明解决路径。

在偏重伦理规范的视角下，父母出资行为应解释为向双方的附解除条件之赠与，并且因作为

解除条件的“未能好好生活”具有持续性、复合性的特征，故该解除条件得部分成就。如果在夫妻

离婚时解除条件部分成就，发生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房产剩余价值离婚分割这一双重

法效果，从而实现房产价值在出资父母、夫、妻三方之间的分配。《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为

评价该双重法律效果提供了诸多考量因素。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分立两款所依据的出资来源和比例这一因素，其规范意义仅是

构成房产归属的裁判依据之一。〔５５〕就房产价值分配而言，宜将本条两款合并为一款：“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

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综合考虑出资来源及比例、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

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

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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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倘若出资来源和比例是房产归属裁判的唯一考量因素，本条两款分立会导致不妥当的利益格局：全额

出资情形，房产必然归属于出资父母子女；而在父母出资９９％情形下，房产却未必归属其子女。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８条所列举的其他因素均应置于上述双重法效果框架内予以考量。

本文所做的解释尝试，其意义在于为形成清晰的裁判逻辑和思路提供整体分析框架。

父母为子女出资所购房产离婚时的价值分配问题，处于家庭生活领域。家庭生活“血亲”之间

具有的亲密关系，为本条通过“第三人利益清算”这一架构变通处理双重法效果以实现简化诉讼的

目的，提供了基础。由此，也可发现基于家庭法领域特有的价值判断，其教义学构成往往须偏离基

于交易生活所形成的教义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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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绵 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所购房产离婚时价值分配的理论构成




